
 合 同 书
项目名称：
甲方/资产持有人：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
乙方/中标人：
丙方/招标人：广州市海珠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承诺，经三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物业情况
甲方拟购买乙方开发建设的 xxx 区 xxx 物业。该物业用途为办公、车位（以规划及产权登记文件为准），其中办公物业建筑面积约 xxx 平方米、地下车位数量约 xxx个（最终均以产权登记文件为准）。
物业购置费用
1、甲方按照办公建筑面积 xxx 元/平方米（其中含装修 xxx 元/平方米）、地下车位 xxx 万元/个的价格向乙方整体购买本协议项下物业，按第一条约定的建筑面积/个计价，含税总价暂定为人民币： xxx 整(小写¥ xxx 元),物业最终价格以实测建筑面积及产权登记文件记载为准，甲乙双方按本条约定的建筑面积单价 xxx 元/平方米对办公部分物业据实结算，按车位实际个数及单价 xxx 万元/个的价格对车位部分物业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2、甲、乙双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分别缴纳各自应负担的税费。
购房款支付
1.物业为在建物业的购房款支付标准 
第一期：该物业总金额(暂定)的 70%,即人民币 xxxx 元整(小写¥ xxxx 元),在乙方取得办公物业《预售许可证》或本协议签订之日（以日期在后的为准）后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或丙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第二期：该物业总金额(暂定)的 15%,即人民币 xxxx 元整(小写¥ xxxx 元),在该物业所在建筑物主体结构封顶或本协议签订之日（以日期在后的为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或丙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第三期：该物业总金额(暂定)的 10%,即人民币 xxxx 元整(小写¥ xxxx 元),在乙方取得该物业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或本协议签订之日（以日期在后的为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或丙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第四期：在乙方完成该物业大确权后，由甲乙双方根据本协议第三条进行办公部分 
面积差异、车位个数差异(如有)据实结算，并确认应付尾款金额。该物业交付之日（以后续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为准）前，甲方及/或丙方一次性支付该物业剩余全部尾款给乙方。甲方或丙方付清全款后甲乙双方办理移交手续。 
2.物业为现有楼房的购房款支付标准 
第一期：签订认购合同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即人民币 xxxx 元整(小写¥ xxxx 元)。 
第二期：该物业进行网签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0%，即人民币 xxxx 元整(小写¥ xxxx 元)。 
第三期：该物业验收完成交钥匙前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 15%，即人民币 xxxx 
元整(小写¥ xxxx 元)。
交楼标准：交付商品房的装修标准应满足附件一、附件二要求。
网签、交付及办证
甲方应在本协议项下物业取得预售许可证/具备网签条件后30天内与乙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在满足甲方已付清全部购房款、物业维修金等款项、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前提下，乙方向甲方交付该物业，具体交付日期以及有关交付约定等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约定为准。
甲方完成网签、付清全部款项（含购房款、契税、物业维修基金等）并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提交相关资料、完成房屋交付相关手续的前提下，由乙方按照买卖合同约定方式配合甲方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已经取得《广州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违约责任
若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购房款的，每逾期一天，按照应付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若因乙方原因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期限交付该物业的，每逾期一天，按照未交付部分物业总价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九、通知
1、本协议一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对方送达的任何文件、回复及其他任何联系，应按照下述联系方式，通过特快专递、信函的方式送达：
甲方： xxxx ，邮寄地址： xxxx ，联系人： xxxx ，联系方式： xxxx 。
乙方：xxxx ，邮寄地址： xxxx ，联系人： xxxx ，联系方式： xxxx 
丙方：xxxx ，邮寄地址： xxxx ，联系人： xxxx ，联系方式： xxxx 
2、各方应保证上述联系方式的准确性，如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变更方应提前5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变更方承担无法及时取得通知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如按照前述各方确认的联系方式或变更后的联系方式进行通知，无论受送达人是否签收，或出现受送达人拒收、无人签收等情形，均视为已按照下述期限送达：特快专递，投递后次日视为送达；信函，投递三日视为送达；如果同时使用几种通知方式的，以其中较快者为准。
十、争议的解决
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三方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应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如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流行病、罢工及有关政府部门或监管部门所发布的政策、法律或法规限制等非各方能够预见、控制的事由致使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超过六十(60)日以上的，任何一方可在本协议停止履行六十(60)日后向其它方发出书面通知以解除本协议，各方互不承担责任。。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甲方、乙方、丙方三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
十三、其它
1、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变更，应由双方协商一致，并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方为有效。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向第三方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下的义务。
3、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丙方  份。
4、本合同签约履约地点：广州市XX区。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日期：                                 日期：
银行账号：
开户行：
丙方(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地址：
电话：
日期： 
合同附件
附件一：公共区域装修标准 
一、本协议项下物业所在建筑物公共区域装修后交付，相关要求如下： 
1、楼层空间：每层层高均应不低于 xxm。 
2、客梯：电梯间需精装修，且照明充足。 
3、停车位：符合建设规范的标准交付。 
4、便利设施 
4.1 标识标牌：指引清晰，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要求，用规范的中英文共同标示。翻译需符 
合《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GB/T30240 的要求。 
4.2 无障碍设施：在大堂主要出入口需设置无障碍通道、卫生间设置无障碍设施、无障碍标 
示标牌清楚且位置明显。 
4.3 绿色节能：需符合 GB/T5037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并取得绿色建筑一星级等级评价。 
4.4 消 防 安 全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应 符 合 我 国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广 州 市 地 方 技 术 规 范 
DBJ440100/T210 的规定。 
4.5 电子防护系统：在主要通道安装视频监控。 
4.6 公共卫生：公共区域应干净、整洁、明亮。
附表二：物业户内装修标准 


